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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房稀杰）日
前，区法院召开了以“以执行联
动威慑为抓手，打好‘基本解决
执行难’攻坚战”为主题的新闻
通报会，对执行难的主要表现
及成因、打赢“基本解决执行
难”攻坚战的工作方向与建议
进行了通报。

2018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关键之年、决胜之年、收官之
年。为此，石景山法院在调研
导致执行难的各类原因的基础
上，突出工作重点，以健全执行
联动机制、加强执行威慑为突
破口，破解查人找物难题，多措
并举，攻坚克难，带动执行工作
整体的良好发展。

据石景山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杨森介绍，近年来，执行
案件收结案量始终处于逐年上

升的趋势。自2015年始，大量
信用卡及互联网金融纠纷进入
执行程序，导致案件量大幅上
涨，此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实现担保物权执行案件等新类
型案件显著增多，使法院执行
工作压力进一步增大。

现阶段，执行难的表现主
要有，被执行人逃避执行、隐匿
行踪的手段增多；被执行人隐
匿、转移财产的途径逐渐多样；
执行过程中协助执行义务人拖
延执行、抗拒执行现象仍然存
在。

面对执行难的问题，区法
院依托多方力量，破解“查人”
之难，建立财产查控绿色通道，
破解“找物”之困，全方位加大
惩戒措施力度，树立司法权威，
多举措提高司法处置能力，提

升执行效果。
对于打赢“基本解决执行

难”攻坚战的工作方向与建议，
杨森表示，一方面，强化执行联
动机制，加强联合信用惩戒，争
取在对辖区内失信被执行人营
业限制等方面取得突破。另一
方面，讲好首都法院执行故事，
加大对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
人、失信被执行人的曝光力度，
传播执行工作正能量。

同时，法院也希望当事人
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能够树立风
险意识，合理有效维权，正确认
识执行难与执行不能的区别。

通报会上，区法院执行局
局长高雪林通报了石景山法院
强制执行的三个典型案例，主
要内容是如何依托联动机制迫
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对拒不

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通过介绍上述典型
案例的基本案情、执行情况以
及典型意义，向社会展示法院
破解执行难的成效和决心。

随后，区法院与区工商局、
区金融办、区规土委共同签署
了《加强合作协助执行的意
见》，就进一步加强协助执行绿
色通道建设、提高财产查控效
率、强化失信惩戒措施达成了
共识。

今后，石景山法院将进一
步健全执行联动机制，加强执
行工作威慑力，严格贯彻第三
方评估指标的各项要求，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
圆满完成第三方评估验收工
作，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
行难这场硬仗。

破解“查人”“找物”之困
打好“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

本报讯（通讯员秘玲）日前，石景山区法
律援助中心驻检察院工作站正式挂牌。往
后，每周五上午9点到11点45分，会有一名
值班律师在检察服务中心窗口为群众免费
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并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
涉诉信访案件。

据了解，每位值班律师都是经过石景山
检察院和石景山司法局联合严格筛选，持有

律师执业证或法律援助律师工作证，且业务
能力过硬公道正派、热心公益事业并具有较
强的社会责任感。

石景山区法律援助中心驻检察院工作
站的正式挂牌，表明石景山检察院与区司法
局加强沟通协作，积极推进律师代理申诉和
参与矛盾化解工作，全面维护刑事诉讼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诉讼指导，主要包括权利义务、诉讼风险告知、法律程
序、诉讼材料和诉讼调解建议等。

●参与接待涉检信访群众，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做好释法说理，
引导申诉。

●引导和帮助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经济困难的申
诉人申请法律援助，转交申请材料。

●为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申请变
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对检察机关定罪量刑建议提出意见，对犯罪嫌疑人签署认
罪认罚具结书进行见证。

●对生活困难的信访人，符合相关救助规定的，协助申请人开展救助申请工作。
●宣传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法律援助制度。
●承办法律援助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值班律师能为老百姓提供哪些服务？

检察院每周五来了一位坐班律师

本报讯（通讯员朱影）近日，区检察院驻看守
所检察室被最高检授予“全国检察机关派驻监管
场所一级规范化检察室”荣誉称号。这也是区检
察院驻所检察室连续三届获得该项殊荣。

近年来，区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执检工作，专
门听取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工作计划并提出具体
要求，到看守所检查监内安全工作，配备办公基
础设施。同时，区检察院驻所检察室与看守所和
驻所武警中队紧密配合，制订了安全防范工作预
案，进行突发事件处置演习，发现安全隐患及时
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在法定节日或重大活
动之前和期间，深入进行安全防范检察，确保我
区看守所多年未发生被监管人非正常死亡、伤
残、脱逃等重大事故。

在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的基础上，驻所检察室
严格落实《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
规定（试行）》和实施细则，结合“强制措施审查职
能优化配置”试点工作，依法拓展羁押必要性审
查案件来源，加强内外部沟通协调机制建设，着
力提高建议被采纳数量和采纳率等核心数据。
在保证刑事诉讼的前提下，有效维护了在押人员
合法权益。对于纠防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案件，
驻所检察室加强羁押期限法律监督，落实预警提
示、对等监督、及时报告和分级督办制度，运用检
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依法纠正和杜绝新增超
期羁押和久押不决案件。

连续3年荣获
“一级规范化检察室”称号

区检察院驻所检察室

强制执行理财产品 拓宽新型财产执行方式

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
间，杨某在与周某恋爱期间，谎
称自己系中国铁建公司职员，
后为骗取财物，向周某及其父
亲谎称自己突患肾病、脑瘤，多
次以治病为由向周某及其父亲
索要财物。周某及其父亲多次
以转账、现金存款、支付宝转账
等方式向杨某汇款。周某发现

被骗后报案，后经侦察起诉，区
法院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
判决：杨某退赔被害人周某及
其父亲共计250余万元。

2018年1月8日，区法院刑
事审判庭将此案的刑事责令退
赔部分移送执行局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调查发现，杨某名
下存款及其他财产不足以退赔

被害人，但有100余万元的理财
产品。银行表示这笔钱虽然是
被执行人名下，但已经被用于理
财产品合同约定的用途进行投
资收益，之前没有遇到过理财产
品被强制执行的情况。执行法
官首先冻结了该理财产品
的本息赎回账户。同时依
托执行联动机制，积极与

我区金融办及该银行负责人协
调，理清法律关系、释明法院执
行工作的强制性，最终将理财产
品的本金及利息成功扣到执行
账户并发还被害人。案件全部
执行完毕。

该案是区法院首起针对理财产品进行
强制执行案例。实践中，协助执行义务人
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一直是执行难的重
要表现形式，随着现代社会各类理财产品
形式及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财产的种
类早已超出传统的房、车、银行存款的范

畴，变得空前多样化。区法院依托执行联
动机制，与银行等协助义务单位构建执行
绿色通道，积极探索新型财产的执行方法，
在保障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的基础上，依
法强制执行，确保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及
时兑现。

典型案例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基本案情

案例解析案例解析


